
商业健康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解读

一、商业健康保险政策出台的背景

（一）主要目的

1.落实国务院要求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29 号）提出的“完善健康保险有关税收

政策”要求，税务总局和财政部、保监会一直对商业健康保

险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研究，2015 年，三部门在研究基础

上先后印发《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

作的通知》（财税〔2015〕56 号）、《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

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税〔2015〕126 号）、《关于

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93 号）文件，决定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各省、自治区

选择的一个城市等 31 个地区，开展商业健康险个人所得税

政策试点。

试点一年来，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在此基础上，按照国

务院第 169次常务会议关于向全国推广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试点政策的决定，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 4 月 28

日联合印发《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

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39 号），明确将试点



政策推广到全国实施。

2.提高人民群众医疗保障水平

通过给予税收优惠方式，使人民群众对商业健康险认知

度不断提高，市场参与主体不断增多，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

众的医疗保障水平。

3.促进医疗“第三支柱”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是医疗保障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能

够覆盖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中空白地带，成为二者

有效补充。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建立完善医疗保险“第三支

柱”具有积极意义，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充分体现国家政策导

向，有助于加快构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

（二）相关文件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

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

39 号） ；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 17

号） 。

（三）近期开展的相关工作

1.加强新政策的宣传辅导；

2.进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3.完善申报表业务需求；



4.修改金税三期个人所得税软件。

二、什么是商业健康险

（一）概念

1.以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为保险标的；

2.保证被保险人疾病、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对直接费

用、间接损失进行补偿，赔付一定医疗费用的保险产品。

（二）商业健康险包括以下主要险种

疾病保险（主要针对重大疾病的保险）；

医疗保险（包括一般疾病和重大疾病的保险，范围较

宽）；

收入保障保险（指个人因意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

或减少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长期看护保险（指对丧失生活能力人或老人的护理保障

和经济赔偿的保险）。

目前,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商业健康险,主要涵盖疾病

保险、医疗保险两部分。

（三）商业健康险的性质

商业健康险进行产品设计时，遵循“保障为主、合理定价、

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原则。可以说，符合税收政策规定的

商业健康险是保本微利、惠民生的特殊设计的保险产品，具

有一定的社会半公益性质。

三、商业健康险个人所得税政策和征管操作



（一）基本政策规定

1.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

险产品，可以按照 2400 元/年（200 元/月）的标准在税前扣

除。

（1）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的，视同个人购买，按照单

位为每一员工购买的保险金额分别计入其工资薪金，并在

2400 元/年（200 元/月）的标准内按月税前扣除。

（2）原试点地区，7 月 1 日后按新政策规定执行。

2.举例：

（1）李某购买一款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全年共

计支付 3000 元，那么他当年最多可在税前扣除 2400 元（200

元/月）。

（2）王某同样购买一款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全

年共计支付 2000 元，那么他只能在税前扣除 2000 元（平均

每月 166.67 元/月）。

3.政策适用人群：

（1）具体范围：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

 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纳税人；

 取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

业主；

 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合伙人和承包承租



经营者。

 其中，取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是指连续

3 个月以上（含 3 个月）为同一单位提供劳务而取得所得的

个人 。

 符合规定的人群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必

须取得税优识别码，才能享受税收优惠。

（2）举例：

 李某没有上述所得项目。但李某 2018 年炒股收入

10 万元，不能享受此项政策。

 张某没有上述所得项目。2018 年取得房租收入 30

万元，不能享受此项政策。

 赵某没有上述所得项目。2018 年取得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 100 万元，不能享受此项政策。

4.如何享受优惠政策？

纳税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并取得税优识别

码，作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依据。

（1）什么是税优识别码？

税优识别码是为确保税收优惠商业健康保险保单唯一

性、真实性、有效性，避免纳税人重复购买税优商业保险产

品，由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按照“一人一单一码”原则对投

保人进行校验后，下发给保险公司，并在保单凭证上打印的

数字识别码。



（2）限制性规定：

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但未获得税优识别码，以及购买

其他保险产品的，不能享受税前扣除政策。

因此，纳税人要辨别一款保险产品是否可以享受个人所

得税扣除政策，主要看购买时能否取得税优识别码。

（二）具体情况处理

1.工资薪金和连续性劳务报酬纳税人自行购买保险产

品：

 个人直接购买商业健康险产品，取得税优识别码后，

应及时向扣缴单位提供保单信息。扣缴义务人应依法为其进

行税前扣除，不能拒绝个人税前扣除的合理要求。

 连续性劳务报酬纳税人是指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但又在单位连续性工作、有购买健康险意愿的个人。在

判定上，要看该个人是否连续 3 个月以上（含 3 个月）为同

一单位提供劳务并取得所得。典型人群：保险营销员、证券

经纪人等。

 扣缴义务人在扣除时，应在每月 200 元限额以内据

实从个人应税收入中减去月保费支出。

对一次趸交一年保费的，分摊在各个月份，按月扣除。

举例：张三购买一年期商业健康险，一次性交费 2200

元（平均每月 183 元） ，张三及时将保单交给单位财务人

员，单位财务计税时，每月为张三扣除 183 元。



举例：张三购买一年期商业健康险，一次性交费 2800

元（平均每月 233 元），张三及时将保单交给单位财务人员，

单位财务计税时，每月为张三扣除 200 元。

2.单位统一为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产品。

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购

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应将单位为每一参保员工

负担的金额分别计入其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买，并自购买

产品次月起，在不超过 200 元/月的标准内按月扣除。

3.工资薪金和连续性劳务报酬纳税人的扣缴申报：

有扣缴义务人的个人自行购买、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

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

产品，扣缴义务人在填报《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或《特

定行业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表》时，应将当期扣除的个人购

买商业健康保险支出金额填至申报表“税前扣除项目”的“其

他”列中（需注明商业健康保险扣除金额），并同时填报《商

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4.个体工商户：

（1）查账征税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企事业单位承包承

租经营者、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自行购买符合条件的

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在不超过 2400 元/年的标准内据实扣

除。

（2）核定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企事业单位承包承



租经营者、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由主管税务机关

按程序相应调减其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额。

（3）个体户、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的员工购买商业健康

保险产品，其享受优惠的流程与企事业单位一样。

5.个体工商户购险的申报：

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个人

合伙人和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

健康保险产品支出，在年度申报时填报《个人所得税生产经

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 表）》并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政

策，将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金额填至“允许扣除的其他费

用”行（需注明商业健康保险扣除金额），同时填报《商业健

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三）相关问题

1.个人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

得，且自行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只能选择在其中一处扣除。

2.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保险期满后

未续保或退保的，应于未续保或退保当月告知扣缴义务人终

止税前扣除。

3.实行核定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企事业单位承包承

租经营者、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保险期满后未续保或退保的，应及时告知主管税务机关，终



止享受税收优惠。




